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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研發成果 

技術移轉申請作業流程 
 

一、 由發明人(創作人)提出技術移轉申請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 

填具「IP-202技術移轉申請表」、「IP-203收入分配清單」 

專責單位 

書面資料審查 

簽辦 

核

准 

辦理公告或技術移轉說明會*1 
（相關表單：IP-204技術移轉徵選廠商公告） 

未核准 

退

還

原

申

請

人 

廠商送交申請資料 

填具「IP-205技術移轉廠商申請表及技術移轉產品開發計畫書」 

召開技術移轉審查會議*2 

進行廠商評選及訂定技轉條件合理範圍 

（相關表單：IP-206初審意見表、IP-207評選意見表、IP-208評選結果

總表、IP-209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表等） 

協商及簽署技轉合約 

履約事項追蹤及 

技轉金收取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、 廠商提出技術移轉申請 

 

 
註 1: 參與技術移轉說明會之廠商，需依本署「研究發展成果管理及運用要點」規

定，填列「保密同意書」(附件：IP-001)。 

註 2: 應依本署「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原則」規定，發明人(創

作人)與研究相關人員於審查會召開需前填列「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迴避及

資訊揭露表」(附件：IP-002)，承辦及決行人員與審查會委員於審查會召開

前需填列「研發成果運用審查資訊保密與利益衝突迴避聲明書」(附件：

IP-003) ；並視需要進行迴避。 

 

廠商向本署提出申請 

填具「IP-205技術移轉廠商申請表及技術移轉產品開發計畫書」 

 

專責單位 

書面資料審查 

簽辦 

核

准 

未核准 

退

還

原

申

請

人 

 

召開技術移轉審查會議或進行廠商資格書面審查*2 

進行廠商評選及訂定技轉條件合理範圍 

（相關表單：IP-206初審意見表、IP-207評選意見表、IP-208評選結果

總表、IP-209研發成果歸屬及運用表等） 

協商及簽署技轉合約 

履約事項追蹤及 

技轉金收取 


